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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和施工图

审查质量自查清单

一、检查事项

（一）建设单位

1.是否为勘察工作提供必要的现场工作条件或者未提

供真实、可靠原始资料；

2.是否明示或暗示勘察设计单位，在勘察设计中违反法

律、行政法规和建筑工程质量、安全标准，降低工程质量；

3.是否压缩合理的勘察、设计、审查周期，是否提供不

真实送审资料；

4.是否将施工图设计文件送具备相应资格的施工图审

查机构审查，是否按规定使用“湖北省施工图数字化联合审

查系统”开展机构遴选，是否使用经审查合格的施工图设计

文件，重大设计变更文件是否送原施工图审查机构审查；

5.是否落实工程质量终身责任制。

（二）工程勘察设计企业

1.承揽工程和企业资质范围是否相符；

2.是否执行国家有关规定、标准规范和设计深度规定；

3.是否依据项目批准文件和城乡规划编制勘察、设计文

件，无障碍设施设计是否完善，配套的养老托幼等服务设施

是否依照规划设计到位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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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是否按抗震设防专项审查意见进行超限高层建筑工

程的勘察设计；

5.是否按照民用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强制性标准进行

设计；

6.是否擅自使用没有国家技术标准又未经审定通过的

新技术、新材料，或者将不适用于抗震设防区的新技术、新

材料用于抗震设防区，或者超出经审定的抗震烈度范围；

7.是否提供虚假成果资料；

8.是否落实工程质量终身责任制。

（三）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机构

1.机构和人员是否符合列入施工图审查机构名录的资

格条件；

2.是否超出范围从事施工图审查和消防设计技术审查，

是否使用不符合条件的审查人员；

3.是否按规定使用“湖北省施工图数字化联合审查系

统”开展审查，审查和受理时限是否超期；

4.是否对施工图设计文件中工程强制性标准、地基基础

和主体结构安全、消防安全性、人防防护安全性实施审查；；

5.是否按规定对绿色建筑和建筑节能设计专篇实施审

查；

6.是否按规定出具审查意见告知书、施工图联合审查合

格书，是否出具虚假审查合格书；

7.已出具审查合格书的施工图设计文件，是否有违反法

律、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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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受检项目应提交的备查资料清单

（一）工程勘察

1.工程勘察合同文本；

2.勘察大纲（纲要）；

3.现场钻探、原位测试、测量及土工试验的原始记录；

4.经审查合格的工程勘察成果报告（含文字、图表、照

片）；

5.勘察项目负责人质量终身责任承诺书、法人代表授权

委托书。

（二）工程设计

1.工程设计合同文本；

2.经审查合格的相关专业工程设计图纸；

3.结构计算书、节能计算书；

4.设计变更单；

5.设计依据（立项批复、规划许可文件及附件）；

6.如涉及超限高层建筑工程需提供抗震审查专家意见；

7.设计项目负责人质量终身责任承诺书、法人代表授权

委托书。

（三）施工图联合审查

1.施工图联合审查意见书；

2.施工图联合审查合格书；

3.勘察设计单位回复修改文件。

请在“数字化图审系统”-“文件通知”-“帮助与服务”

中下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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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施工图审查机构考核评分操作指南

一、系统登录

湖北省施工图数字化联合审查系统主管部门登录地址：

http://hbts.hbcic.net.cn/sgtsc-web-qy/website/index.html

注意：系统账号已分配，如忘记密码，请加右侧 QQ 群

咨询重置密码

二、考核评分

第一步：区县、市州主管部门点击正上方【信用评价】

模块，左侧弹出功能列；再点击【机构考评-机构考评】模

块，进入图审机构打分列表页面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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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步：区县、市州主管部门选择对应图审机构，进入

打分页面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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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：超过时限未打分，则默认满分

第三步：图审机构不良行为管理如果有一项为否，则直

接不及格；

第四步：系统自动计算生成各图审机构得分，省级主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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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依据市场和质量抽查检查结果完成省级赋分，形成最终

分数，打分时限结束后出现分数排名。


